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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偶积木玩具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人偶积木玩具，所述人偶积

木玩具的组成部件包括：头部积木元件、上身积

木元件、腰部积木元件、二上肢积木元件、二下肢

积木元件，各组成部件分别具有不同的外观造型

和不同尺寸的接头；各组成部件相互接合，以形

成一人偶形态；并且组成部件中的其中至少两者

还可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接合

而形成与所述人偶形态不同的一第一玩具形态，

从而大大增加了人偶积木玩具的可搭建性和趣

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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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包括：

头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母头；

上身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公头、第一尺寸母头和二第二尺寸开孔，所述第一尺寸

公头与所述第一尺寸母头相适配；

腰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公头和二第三尺寸开孔；

二上肢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二尺寸轴部，所述第二尺寸轴部与所述第二尺寸开孔相适

配；

二下肢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三尺寸轴部和一脚底，所述脚底具有第四尺寸母头，所述第

三尺寸轴部与所述第三尺寸开孔相适配；

其中，所述头部积木元件、上身积木元件、腰部积木元件、上肢积木元件和下肢积木元

件分别具有不同的外观造型，所述第一尺寸母头、第二尺寸开孔和第三尺寸开孔的内径分

别为第一尺寸、第二尺寸和第三尺寸，所述第一尺寸公头、第二尺寸轴部和第三尺寸轴部的

外径分别为所述第一尺寸、第二尺寸和第三尺寸，所述第四尺寸母头的内径为第四尺寸，第

一尺寸＞第四尺寸＞第二尺寸＞第三尺寸；

所述头部积木元件、上身积木元件和腰部积木元件分别通过各自的第一尺寸母头或第

一尺寸公头相互接合，所述二上肢积木元件的第二尺寸轴部与所述上身积木元件的第二尺

寸开孔相互接合，所述二下肢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与所述腰部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开

孔相互接合，以形成一人偶形态；

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中的其中至少两者还可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母头、轴

部/开孔接合而形成与所述人偶形态不同的一第一玩具形态

所述第一尺寸公头具有一内壁，所述内壁形成一开放空间，所述人偶积木玩具还包括

手部积木元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手部积木元件包括第三尺寸

轴部和手掌部；所述上肢积木元件与所述第二尺寸轴部相对的一端具有第三尺寸开孔，适

于与所述手部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接合，形成具有手部的所述人偶形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手部积木元件的手掌部为内

径为第三尺寸的C型钩结构，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第一配件积木元件，所述

第一配件积木元件包括第三尺寸轴部/杆部，所述第三尺寸轴部/杆部的外径为第三尺寸，

其适于与所述手掌部的所述C型钩结构接合,形成佩戴配件的所述人偶形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中

的至少一者适于与一外部积木体系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而形成一第二玩具形态，所述第二

玩具形态不同于所述人偶形态和所述第一玩具形态，所述外部积木体系包括：

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公头和第一尺寸母头，所述第一类型外部积

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具有第二尺寸开孔；

其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一尺寸公头/母头适于与所述第一类型

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一尺寸公头/母头接合，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二

尺寸轴部适于与所述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二尺寸开孔接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积木体系还包括：第二

类型外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四尺寸公头，所述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第四尺寸公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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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二尺寸开孔，适于与具有第二尺寸轴部的积木元件接合，其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

成部件的所述第四尺寸母头适于与所述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四尺寸公头接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积木体系还包括：第三

类型外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四尺寸公头和第四尺寸母头，所述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

第四尺寸公头具有第三尺寸十字孔，所述第三尺寸十字孔的内径为所述第三尺寸，其中，所

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三尺寸轴部/杆部适于与所述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

的所述第三尺寸十字孔接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身积木元件的第一尺

寸公头和所述腰部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具有一内壁，所述内壁形成一开放空间，所述

内壁上具有多根肋条形成第四尺寸母头，适于与具有第四尺寸公头的外部积木元件相接

合，以将所述第四尺寸公头插入所述开孔中，其中，所述第四尺寸公头的外径为第四尺寸。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头部积木元件的顶部具有第

三尺寸开孔，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一帽子积木元件，所述帽子积木元件的

内表面具有第三尺寸公头，用于与所述头部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开孔接合，以形成具有帽

子的玩偶形态。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帽子积木元件的外表面具有

第四尺寸公头，其适于与具有第四尺寸母头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头部积木元件的两侧分别

具有第三尺寸开孔，适于与所述第一配件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三尺寸轴部接合，形成头部具

有配件的所述人偶形态。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

还包括一服装积木元件，其具有一第五尺寸开孔，所述第五尺寸开孔的尺寸大于所述第一

尺寸公头的尺寸，以使所述服装积木元件通过所述第五尺寸开孔套设于所述上身积木元件

的第一尺寸公头的外周，以形成穿戴外套的所述人偶形态。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服装积木元件的后颈部还

具有一C型钩结构，所述C型钩结构的内径为第三尺寸，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

括一头盔积木元件，所述头盔积木元件的一端具有一第三尺寸轴部，其与所述服装积木元

件的所述C型钩结构枢接，使所述头盔积木元件可旋转地打开或闭合。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服装积木元件的后背位置

具有一第四尺寸公头，其适于与具有第四尺寸母头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

1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

还包括第二配件积木元件，所述第二配件积木元件具有第三尺寸开孔，其适于与所述第一

配件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结合形成组合式配件。

1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

还包括第三配件积木元件，所述第三配件积木元件具有第四尺寸母头，所述上肢积木元件

与所述第二尺寸轴部相对的一端具有第四尺寸公头，适于与所述第三配件积木元件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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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偶积木玩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实施例涉及一种玩具，尤其涉及一种人偶积木玩具。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儿童的智力开发越来越受重视，而可搭建的积木玩具则可以寓教于乐。现有

的类似于人偶形态的积木玩具由于各组成部分的形态的局限性，一般其各组成部分很难再

搭建成其他玩具形态，造成人偶积木玩具往往只能成为一种摆设，降低了玩具的可利用性

和趣味性。

[0003] 有鉴于此，如何提供一种人偶积木玩具，以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即为

本申请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上述问题，本申请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人偶积木玩具，该玩具通过接口

的尺寸设计，使得其组成部分既可搭建成不同于人偶的形态，又可与外部积木体系的积木

元件搭建成多样化的形态，从而大大增加了人偶积木玩具的可搭建性和趣味性。

[0005] 本申请的第一实施方式提供一种人偶积木玩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偶积木玩具

的组成部件包括：

[0006] 头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母头；

[0007] 上身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公头、第一尺寸母头和二第二尺寸开孔，所述第一

尺寸公头与所述第一尺寸母头相适配；

[0008] 腰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公头和二第三尺寸开孔；

[0009] 二上肢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二尺寸轴部，所述第二尺寸轴部与所述第二尺寸开孔

相适配；

[0010] 二下肢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三尺寸轴部和一脚底，所述脚底具有第四尺寸母头，所

述第三尺寸轴部与所述第三尺寸开孔相适配；

[0011] 其中，所述头部积木元件、上身积木元件、腰部积木元件、上肢积木元件和下肢积

木元件分别具有不同的外观造型，所述第一尺寸母头、第二尺寸开孔和第三尺寸开孔的内

径分别为第一尺寸、第二尺寸和第三尺寸，所述第一尺寸公头、第二尺寸轴部和第三尺寸轴

部的外径分别为所述第一尺寸、第二尺寸和第三尺寸，所述第四尺寸母头的内径为第四尺

寸，第一尺寸＞第四尺寸＞第二尺寸＞第三尺寸；

[0012] 所述头部积木元件、上身积木元件和腰部积木元件分别通过各自的第一尺寸母头

或第一尺寸公头相互接合，所述二上肢积木元件的第二尺寸轴部与所述上身积木元件的第

二尺寸开孔相互接合，所述二下肢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与所述腰部积木元件的第三尺

寸开孔相互接合，以形成一人偶形态；

[0013] 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中的其中至少两者还可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母

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成与所述人偶形态不同的一第一玩具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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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可选地，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配件积木元件，其用于与所述头部

积木元件、上身积木元件、腰部积木元件、二上肢积木元件和二下肢积木元件中的至少其中

一者接合。

[0015] 可选地，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手部积木元件，其包括第三尺寸轴

部和手掌部；所述上肢积木元件与所述第二尺寸轴部相对的一端具有第三尺寸开孔，适于

与所述手部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接合，形成具有手部的所述人偶形态。

[0016] 可选地，所述手部积木元件的手掌部为内径为第三尺寸的C型钩结构，所述人偶积

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第一配件积木元件，所述第一配件积木元件包括第三尺寸轴部/

杆部，所述第三尺寸轴部/杆部的外径为第三尺寸，其适于与所述手掌部的所述C型钩结构

接合,形成佩戴配件的所述人偶形态。

[0017] 可选地，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中的至少一者适于与一外部积木体系的外

部积木元件接合而形成一第二玩具形态，所述第二玩具形态不同于所述第一人偶形态和所

述第一玩具形态，所述外部积木体系包括：

[0018] 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公头和第一尺寸母头，所述第一类型外

部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具有第二尺寸开孔；

[0019] 其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一尺寸公头/母头适于与所述第一

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一尺寸公头/母头接合，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

第二尺寸轴部适于与所述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二尺寸开孔接合。

[0020] 可选地，所述外部积木体系还包括：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四尺寸公

头，所述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第四尺寸公头具有第二尺寸开孔，适于与具有第二尺寸

轴部的积木元件接合，其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四尺寸母头适于与所

述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四尺寸公头接合。

[0021] 可选地，所述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第四尺寸公头内部具有第四尺寸十字孔，

用于与具有第四类型十字轴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

[0022] 可选地，所述外部积木体系还包括：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四尺寸公头

和第四尺寸母头，所述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第四尺寸公头具有第三尺寸十字孔，所述

第三尺寸十字孔的内径为所述第三尺寸，其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三

尺寸轴部/杆部适于与所述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三尺寸十字孔接合。

[0023] 可选地，所述上身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和所述腰部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

具有一内壁，所述内壁形成一开放空间，所述内壁上具有多根肋条形成第四尺寸母头，适于

与具有第四尺寸公头的外部积木元件相接合，以将所述第四尺寸公头插入所述开孔中，其

中，所述第四尺寸公头的外径为第四尺寸。

[0024] 可选地，所述头部积木元件的顶部具有第三尺寸开孔，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

部件还包括一帽子积木元件，所述帽子积木元件的内表面具有第三尺寸公头，用于与所述

头部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开孔接合，以形成具有帽子的玩偶形态。

[0025] 可选地，所述帽子积木元件的外表面具有第四尺寸公头，其适于与具有第四尺寸

母头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

[0026] 可选地，所述头部积木元件的两侧分别具有第三尺寸开孔，适于与所述第一配件

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三尺寸轴部接合，形成头部具有配件的所述人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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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可选地，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一服装积木元件，其具有一第五尺

寸开孔，所述第五尺寸开孔的尺寸大于所述第一尺寸公头的尺寸，以使所述服装积木元件

通过所述第五尺寸开孔套设于所述上身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的外周，以形成穿戴外套

的所述玩偶形态。

[0028] 可选地，所述服装积木元件的后颈部还具有一C型钩结构，所述C型钩结构的内径

为第三尺寸，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一头盔积木元件，所述头盔积木元件的

一端具有一第三尺寸轴部，其与所述服装积木元件的所述C型钩枢接，使所述头盔积木元件

可旋转地打开或闭合。

[0029] 可选地，所述服装积木元件的后背位置具有一第四尺寸公头，其适于与具有第四

尺寸母头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

[0030] 可选地，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第二配件积木元件，所述第二配件

积木元件具有第三尺寸开孔，其适于与所述第一配件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结合形成组

合式配件。

[0031] 可选地，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第三配件积木元件，所述第三配件

积木元件具有第四尺寸母头，所述上肢积木元件与所述第二尺寸轴部相对的一端具有第四

尺寸公头，适于与所述第三配件积木元件接合

[0032]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见，本申请实施例通过在人偶积木玩具的不同组成部件上设计

不同尺寸的标准接口(公头、母头、开孔、轴部)，使得各组成部件之间不仅可以接合成人偶

形态，组成部件中的其中至少两者还可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成

与所述人偶形态不同的第一玩具形态，从而使得人偶积木玩具不仅仅只是一个摆设，而是

大大拓展了人偶积木玩具的可重复利用性以及趣味性。

[0033] 其次，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手部积木元件，手部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

轴部与上肢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开孔接合可形成具有手部的人偶形态，从而增加了人偶上

肢拼接的灵活度和趣味性，形成更多样的人偶形态。手部积木元件的手掌部可进一步地设

计成内径为第三尺寸的C型钩结构，以与具有第三尺寸轴部或外径为第三尺寸的杆部的配

件积木元件接合，形成佩戴配件的所述人偶形态，进一步增加了人偶上肢拼接的灵活度和

趣味性。

[0034] 进一步地，不仅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之间可以接合而形成与所述人偶形态不

同的玩具形态，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也可与具有相应标准接口的外部积木体系的积木

元件相拼接，从而更增加了人偶积木玩具的可重复利用性、拼接的灵活度和趣味性。

[0035] 进一步地，上身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和腰部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的内

壁，所述内壁形成一开放空间，所述内壁上具有多根肋条形成第四尺寸母头，从而可以与具

有第四尺寸公头的外部积木元件相接合，即第一尺寸公头既可以作为公头又可以作为母

头，大大简化了积木的结构，并且同一积木元件具有了更多的拼接功能。

[0036] 头部积木元件还可以通过在其顶部设计第三尺寸开孔而与帽子积木元件或与配

件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接合，或者将具有第五尺寸开孔的服装积木元件套设于所述上

身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的外周，从而使人偶形态更加多样化，增加了人偶积木玩具拼

接的灵活度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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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申请实施例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38] 图1为本申请的人偶积木玩具组合状态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39] 图2为图1所示的人偶积木玩具的实施例的爆炸图。

[0040] 图3为上身积木元件的另一实施例示意图。

[0041] 图4为人偶积木玩具具有帽子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42] 图5为图4所示的玩偶形态的头部爆炸图。

[0043] 图6为人偶积木玩具具有服装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44] 图7为图6所示的服装积木元件的后视爆炸图。

[0045] 图8为人偶积木玩具配备第一配件积木元件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46] 图9为图8的爆炸图。

[0047] 图10为人偶积木玩具配备第一配件积木元件的另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48] 图11为图10所示的人偶积木玩具的手掌部爆炸图。

[0049] 图12为人偶积木玩具配备第二配件积木元件和第三配件积木元件的一实施例的

示意图。

[0050] 图13为图12所示的人偶积木玩具的爆炸图。

[0051] 图14为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

成第一玩具形态的实施例的示意图。

[0052] 图15为图14的爆炸图。

[0053] 图16为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

成第一玩具形态的另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54] 图17为图16的爆炸图。

[0055] 图18A为本申请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与外部积木元件接合的一实施例示意

图。

[0056] 图18B为图18A的爆炸图。

[0057] 图19为本申请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与外部积木体系接合的另一实施例的示

意图。

[0058] 图20为本申请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与外部积木体系接合的又一实施例的示

意图。

[0059] 图21为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60] 图22为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另一实施例与上身积木元件接合的示意图。

[0061] 图23为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62] 图24为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另一实施例与具有第二尺寸轴部的积木元件的

示意图。

[0063] 图25为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64] 元件标号

说　明　书 4/11 页

7

CN 108815862 B

7



[0065] 人偶积木玩具100；头部积木元件101；第一尺寸母头1011；上身积木元件102；第一

尺寸公头1021；第一尺寸母头1022；第二尺寸开孔1023；腰部积木元件103；第一尺寸公头

1031；第三尺寸开孔1032；上肢积木元件104；第二尺寸轴部1041；下肢积木元件105；第三尺

寸轴部1051；脚底1052；第四尺寸母头10521，所述第三尺寸轴部1051与所述第三尺寸开孔

相适配1032；内壁3001；开放空间3002；肋条3003；第四尺寸公头4001；外部积木元件4002；

手部积木元件106；第三尺寸轴部1061；手掌部1062；第三尺寸开孔1042；第一配件积木元件

107，1200；第三尺寸轴部1071；C型钩结构1063接合；第三尺寸杆部1073；第三尺寸开孔

1012；帽子积木元件108；第三尺寸开孔1013；服装积木元件109；第五尺寸开孔1091；C型钩

结构1092；头盔积木元件110；第三尺寸轴部1101；第四尺寸公头1002；外部积木元件1001；

第四尺寸公头1081；第四尺寸公头1091；炮筒1201；长柄刀1202；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2021；

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2023；第三尺寸公头1206；第三尺寸开孔

1204；第三尺寸轴部1205；第三尺寸轴部1203；主体1401；引擎1402；连接组件1403；第三配

件积木元件1800；第三尺寸公头1801；第四尺寸公头10411；第四尺寸母头12011；第一外部

积木元件2001；第二外部积木元件2002；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903；第四配件积木元件19032；

第一尺寸公头19022。

具体实施方式

[0066] 为了使本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申请

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是本申请实施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申请实施例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申请实施例保护的范围。

[0067] 本文所述的“适配”是指两物体在形状、结构或空间上相互配合或匹配。

[0068] 本文所述的“公头”是指为了便于积木元件之间接合而设计的具有突出部分的接

头，本文所述的“母头”是指具有凹陷或开孔的接头，使得所述公头可以卡合到所述母头中。

[0069] 本文所述的“开孔”具有类似于“母头”的功能，本文所述的“轴部”具有类似于“公

头”的功能。

[0070] 本文所述的“第一玩具形态”、“第二玩具形态”指一种玩具形态或两种及两种以上

的玩具形态。

[0071]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实施例”、“另一实施例”或“示例”等的描述意

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

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

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

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72] 请结合参阅图1和图2，其中图1为本申请的人偶积木玩具组合状态的一实施例的

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的人偶积木玩具的实施例的爆炸图。如图所示，所述人偶积木玩具

100的组成部件包括：头部积木元件101，其具有第一尺寸母头1011；上身积木元件102，其具

有第一尺寸公头1021、第一尺寸母头1022和二第二尺寸开孔1023，所述第一尺寸公头1021

与所述第一尺寸母头1022相适配；腰部积木元件103，其具有第一尺寸公头1031和二第三尺

寸开孔1032；二上肢积木元件104，其具有第二尺寸轴部1041，所述第二尺寸轴部1041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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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尺寸开孔1023相适配；二下肢积木元件105，其具有第三尺寸轴部1051和一脚底

1052，所述脚底1052具有第四尺寸母头10521，所述第三尺寸轴部1051与所述第三尺寸开孔

1032相适配；其中，所述头部积木元件101、上身积木元件102、腰部积木元件103、上肢积木

元件104和下肢积木元件105分别具有不同的外观造型，所述第一尺寸母头1011、第二尺寸

开孔1023和第三尺寸开孔1032的内径分别为第一尺寸、第二尺寸和第三尺寸，所述第一尺

寸公头1021、第二尺寸轴部1041和第三尺寸轴部1051的外径分别为所述第一尺寸、第二尺

寸和第三尺寸，所述第四尺寸母头10521的内径为第四尺寸，第一尺寸＞第四尺寸＞第二尺

寸＞第三尺寸；

[0073] 所述头部积木元件101、上身积木元件102和腰部积木元件103分别通过各自的第

一尺寸母头或第一尺寸公头相互接合，所述二上肢积木元件104的第二尺寸轴部1041与所

述上身积木元件102的第二尺寸开孔1023相互接合，所述二下肢积木元件105的第三尺寸轴

部1051与所述腰部积木元件103的第三尺寸开孔1032相互接合，以形成一人偶形态；

[0074] 所述人偶积木玩具100的组成部件中的其中至少两者还可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

母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成与所述人偶形态不同的一第一玩具形态。

[0075] 可选地，本申请实施例中的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是圆形的，因此公头与母头接合

或轴部与开孔接合之后可以相对旋转。公头/母头、轴部/开孔也可以是其他任何适合的形

状。

[0076] 请参阅图3，其为上身积木元件102的另一实施例示意图。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上身

积木元件102的第一尺寸公头1021和所述腰部积木元件103的第一尺寸公头1031(仅以上身

积木元件102作为示例)具有一内壁3001，所述内壁3001形成一开放空间3002，所述内壁

3001上具有多根肋条3003形成第四尺寸母头。

[0077] 二上肢积木元件104的与第二尺寸轴部1041相对的另一端可以为手部，所述手部

可以与上肢积木元件104为一体结构，手部也可以作为单独的积木元件，通过接合的方式与

上肢积木元件104连接。例如，如图2所示，在本申请一实施例中，人偶积木玩具100的组成部

件还包括手部积木元件106，其包括第三尺寸轴部1061和手掌部1062；所述上肢积木元件

104与所述第二尺寸轴部1041相对的一端具有第三尺寸开孔1042，适于与所述手部积木元

件106的第三尺寸轴部1061接合，形成具有手部的所述人偶形态。手部积木元件106的第三

尺寸轴部1061和上肢积木元件104的第三尺寸开孔1042连同人偶积木玩具100的其它组成

部件可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成与所述人偶形态不同的玩具形

态。从而使得人偶积木玩具100的手部可实现与其他积木元件的拼接，更增加了人偶积木玩

具的趣味性和可搭建性。

[0078] 另外，手部积木元件106的第三尺寸轴部1061和上肢积木元件104还可以与具有第

三尺寸开孔或第三尺寸轴部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形成其他的玩具形态。

[0079] 可选地，所述手部积木元件106的手掌部为内径为第三尺寸的C型钩结构1063。

[0080] 请结合参阅图4和图5，其中，图4为人偶积木玩具100具有帽子的一实施例的示意

图，图5为图4所示的玩偶形态的头部爆炸图。所述头部积木元件101的顶部具有第三尺寸开

孔1012，所述人偶积木玩具100的组成部件还包括一帽子积木元件108，所述帽子积木元件

108的内表面具有第三尺寸公头(未示出)，用于与所述头部积木元件101的第三尺寸开孔

1012接合，以形成具有帽子的玩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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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请结合参阅图6和图7，其中，图6为人偶积木玩具100具有服装的一实施例的示意

图，图7为图6所示的服装积木元件109的后视爆炸图。所述人偶积木玩具100的组成部件还

包括一服装积木元件109，其具有一第五尺寸开孔1091，所述第五尺寸开孔1091的尺寸大于

所述第一尺寸公头1021的尺寸，以使所述服装积木元件109通过所述第五尺寸开孔1091套

设于所述上身积木元件102的第一尺寸公头1021的外周，以形成穿戴外套的所述玩偶形态。

[0082] 可选地，如图7所示，所述服装积木元件109的后颈部还具有一C型钩结构1092，所

述C型钩结构1092的内径为第三尺寸，所述人偶积木玩具100的组成部件还包括一头盔积木

元件110，所述头盔积木元件110的一端具有一第三尺寸轴部1101，其与所述服装积木元件

109的所述C型钩结构1092枢接，使所述头盔积木元件110可旋转地打开或闭合。

[0083] 请配合参阅图8和图9，其中，图8为人偶积木玩具配备第一配件积木元件的一实施

例的示意图，图9为图8所示的人偶积木玩具100的手掌部爆炸图。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人偶

积木玩具100的组成部件还包括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07，其为第三尺寸轴部1071，适于与所

述手掌部的所述C型钩结构1063接合 ,形成佩戴配件的所述人偶形态，例如第三尺寸轴部

1071作为枪把，其与枪体组成玩具枪，第三尺寸轴部1071的外径为第三尺寸，第三尺寸轴部

1071与手掌部的C型钩结构1063接合，形成佩戴枪的人偶形态。

[0084] 请结合参阅图10和图11，其中，图10为人偶积木玩具配备第一配件积木元件的另

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图11为图10所示的人偶积木玩具100的手掌部爆炸图。本实施例与图8

和图9所示的实施例的区别在于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07为第三尺寸杆部1073，第三尺寸杆部

1073的外径为第三尺寸，例如第三尺寸杆部1073作为案板的杆部，其与面板连接形成案板，

第三尺寸杆部1073与手掌部的C型钩结构1063接合，形成手握案板的人偶形态。

[0085] 在本申请一实施例中，所述头部积木元件101的两侧分别具有第三尺寸开孔1013，

适于与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07的第三尺寸轴部接合，形成头部具有配件的人偶形态。当然，

第一积木配件107的第三尺寸轴部，也可以与头部积木元件101顶部的第三尺寸开孔1012接

合，形成另一种头部具有配件的人偶形态。

[0086] 请结合参阅图12和图13，其中，图12为人偶积木玩具配备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

和第三配件积木元件1201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图13为图12的爆炸图。在本申请实施例中，

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包括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具有第三

尺寸开孔1204，其适于与所述第一配件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结合形成组合式配件。在

本实施例中，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与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2021和12023组合成一长柄刀

1202的形态，第二配件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开孔1204为一贯穿孔，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2021

的末端具有一第三尺寸公头1206，另一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2023具有第三尺寸轴部1203，第

三尺寸公头1206和第三尺寸轴部1203分别从第三尺寸开孔1204的两端与第三尺寸开孔

1204接合，第三尺寸轴部1203与手部积木元件106的内径为第三尺寸的C型钩结构1063接

合，形成手握长柄刀的人偶形态。其中，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还具有第三尺寸轴部1205，

用于与具有第三尺寸开孔或第三尺寸母头的积木元件接合，形成其他的积木形态。另外，第

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的第三尺寸开孔1204的外壁的外径为第二尺寸，实际上形成了第二

尺寸公头，适于插接第二尺寸开孔或第二尺寸母头。

[0087] 在本申请实施例中，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第三配件积木元件1201，所

述第三配件积木元件1201具有第四尺寸母头12011，在本实施例中还具有第三尺寸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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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和开孔12013，开孔12013作为发射筒，所述上肢积木元件104与所述第二尺寸轴部

1041相对的一端(即形成第三尺寸开孔1042的末端)具有第四尺寸公头10411，适于与所述

第三配件积木元件1201的第四尺寸母头12011接合。其中，开孔12013的内径为第三尺寸，与

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的第三尺寸开孔1204尺寸一致。开孔12013的外壁的外径为第二尺

寸，实际上形成了第二尺寸公头，适于插接第二尺寸开孔或第二尺寸母头。第三积木配件元

件12011可以与第一积木配件元件、第二积木配件元件形成不同的组合式配件。

[0088] 请结合参阅图14和图15，其中，图14为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通过相互适配的

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成第一玩具形态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图15为图14的爆炸

图。在本实施例中，第一玩具形态为飞行器，飞行器的主体1401由头部积木元件101与腰部

积木元件103接合而成，主体1401两侧对称地接合两个引擎1402，引擎1402由头部积木元件

101与上身积木元件102接合而成，引擎1402与主体1401之间通过连接组件1403接合，连接

组件1403由上肢积木元件104、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和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2023接合而

成。具体地，飞行器的主体1401由头部积木元件101的第一尺寸母头1011与腰部积木元件

103的第一尺寸公头1031接合而成，引擎1402由头部积木元件101的第一尺寸母头1011与上

身积木元件102的第一尺寸公头1021接合而成，连接组件1403中上肢积木元件104的第二尺

寸轴部1041与上身积木元件102的第二尺寸开孔1023接合，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2023的第三

尺寸轴部1203穿过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的第三尺寸开孔1204以及上肢积木元件104的

第三尺寸开孔1042，从而第三尺寸轴部1203将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2023、第二配件积木元件

12022和上肢积木元件104接合起来，并通过第三尺寸轴部1205与头部积木元件101的第三

尺寸开孔1013接合。

[0089] 请配合参阅图16和图17，其中，图16为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通过相互适配的

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成第一玩具形态的另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图17为图16的爆

炸图。图16所示的玩具形态为一火箭，火箭的主体由头部积木元件101、上身积木元件102、

腰部积木元件103接合而成，火箭还包括四个第三配件积木元件1800作为引擎，第三配件积

木元件1800具有第三尺寸公头1801、第四尺寸母头1802和开孔1803，开孔1803作为发射筒，

这四个第三配件积木元件1800通过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与主体连接。具体地，头部积木

元件101、上身积木元件102和腰部积木元件103分别通过各自的第一尺寸母头或第一尺寸

公头相互接合，每个第三配件积木元件1800的第三尺寸公头1801分别从第三尺寸开孔1204

的两端插入第三尺寸开孔1204，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的第三尺寸轴部1205与腰部积木

元件103的第三尺寸开孔1032接合。

[0090] 在本申请一实施例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中的至少一者适于与一外部

积木体系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形成更多样的玩具形态。所述外部积木元件具有与人偶积

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公头/母头、轴部/开孔相适配的母头/公头、开孔/轴部。

[0091] 请参阅图18A‑18B，其分别为本申请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上身积木元件102与

外部积木体系接合的一实施例示意图和爆炸图。在本实施例中，外部积木体系包括具有第

四尺寸公头4001的外部积木元件4002，所述肋条3003可与具有第四尺寸公头4001的外部积

木元件4002相接合，以将所述第四尺寸公头4001插入所述开放空间3002中，其中，所述第四

尺寸公头4001的外径为第四尺寸。

[0092] 请参阅图19，其为本申请人偶积木玩具与外部积木体系接合的另一实施例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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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本实施例中，外部积木体系包括具有第四尺寸公头1002的外部积木元件1001，第四尺

寸公头1002的外径为第四尺寸，其适于与脚底1052的第四尺寸母头10521接合，形成人偶积

木玩具100站立在外部积木元件1001的人偶形态。

[0093] 请继续参阅图4，在本申请一实施例中，帽子积木元件108的外表面具有第四尺寸

公头1081，其适于与具有第四尺寸母头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

[0094] 请继续参阅图7，在本申请另一实施例中，所述服装积木元件109的后背位置具有

一第四尺寸公头1091，其适于与具有第四尺寸母头的外部积木元件接合。

[0095] 请参阅图20，其为本申请人偶积木玩具与外部积木体系接合的又一实施例的示意

图。在本实施例中，外部积木体系包括具有第一尺寸公头、第一尺寸母头和二第二尺寸开孔

的第一外部积木元件2001、具有一个第一尺寸公头和两个第一尺寸母头的第二外部积木元

件2002；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包括头部积木元件101、二腰部积木元件103、二上肢积木

元件104、四下肢积木元件105、手部积木元件106、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903、两个第二配件积

木元件12022、两个第四配件积木元件19032。其中，第一外部积木元件2001的第一尺寸公头

与头部积木元件101的第一尺寸母头1011接合，第一外部积木元件2001的第一尺寸母头与

第二外部积木元件2002的第一尺寸公头接合，第一外部积木元件2001的二第二尺寸开孔分

别与二上肢积木元件104的第二尺寸轴部1041接合；第二外部积木元件2002的两个第一尺

寸母头分别与二腰部积木元件103的第一尺寸公头1031接合，四下肢积木元件105的第三尺

寸轴部1051分别与二腰部积木元件103的四第三尺寸开孔1032接合，第一外部积木元件

2001另具有三第一尺寸公头19022，其中两个第一尺寸公头19022设于第一外部积木元件

2001的二第二尺寸开孔的外围，一个第一尺寸公头19022设于第一外部积木元件2001的前

侧；第一配件积木元件1903具有第三尺寸轴部，适于与所述手掌部的所述C型钩结构1063接

合,其中一个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的第三尺寸开孔1204两端分别插第一配件积木元件

1903的第三尺寸轴部和另一个第二配件积木元件12022的第三尺寸轴部1205，另一个第二

配件积木元件12022的第三尺寸开孔1204两端分别插两个第四配件积木元件19032。

[0096] 在本申请又一实施例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中的至少一者适于与所述

外部积木元件接合而形成一第二玩具形态，所述第二玩具形态不同于所述第一人偶形态和

所述第一玩具形态，所述外部积木体系包括：

[0097] 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其具有第一尺寸公头和第一尺寸母头，所述第一类型外

部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具有第二尺寸开孔；

[0098] 其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一尺寸公头/母头适于与所述第一

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一尺寸公头/母头接合，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

第二尺寸轴部适于与所述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所述第二尺寸开孔接合。

[0099] 请参阅图21，其为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如图所示，第一类

型外部积木元件2100具有第一尺寸公头2101和第一尺寸母头(设于与第一尺寸公头2101相

对的一侧，图中未示出)，所述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2100的第一尺寸公头2101具有第二尺

寸开孔21011 ,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二尺寸轴部1041适于与第一类型外部积

木元件2100的第二尺寸开孔21011接合。

[0100] 请参阅图22，其为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另一实施例与上身积木元件接合的示

意图。如图所示，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2200具有第一尺寸公头2201和第一尺寸母头(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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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尺寸公头2201相对的一侧，图中未示出)，所述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2200的第一尺

寸公头2201具有第二尺寸开孔2202，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上身积木元件102的第

一尺寸母头1022适于与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2200的第一尺寸公头2201接合，上身积木元

件102的第一尺寸公头1021适于与第一类型外部积木元件2200的第一尺寸母头接合。

[0101] 在本申请又另一实施例中，所述外部积木体系还包括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请

参阅图23，其为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如图所示，第二类型外部积木

元件2300具有第四尺寸公头2301，第四尺寸公头2301具有第二尺寸开孔2302，第四尺寸公

头2301适于与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第四尺寸母头接合，例如第四尺寸母头

10521、12011、1802。请参阅图24，其为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另一实施例与具有第二尺

寸轴部的积木元件的示意图。第二类型外部积木元件3300具有第四尺寸公头3301，第四尺

寸公头3301具有第二尺寸开孔3302，第二尺寸开孔3302适于与具有第二尺寸轴部的积木元

件接合，例如适于与具有第二尺寸轴部1041的上肢积木元件104接合。

[0102] 在本申请又再一实施例中，所述外部积木体系还包括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请

参阅图25，其为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2500

具有第四尺寸公头2501和第四尺寸母头(设于与第四尺寸公头2501相对的一侧，图中未示

出)，所述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2500的第四尺寸公头2501具有第三尺寸十字孔2502，所述

第三尺寸十字孔2502的内径为所述第三尺寸，其中，所述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的所述

第三尺寸轴部/杆部(例如第三尺寸轴部1051、1061、1071、1101、1205、1203、第三尺寸1073

杆部等)适于与所述第三类型外部积木元件2500的所述第三尺寸十字孔2502接合。

[0103]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见，本申请实施例通过在人偶积木玩具的不同组成部件上设计

不同尺寸的标准接口(公头、母头、开孔、轴部)，使得各组成部件之间不仅可以接合成人偶

形态，组成部件中的其中至少两者还可通过相互适配的公头/母头、轴部/开孔接合而形成

与所述人偶形态不同的第一玩具形态，从而使得人偶积木玩具不仅仅只是一个摆设，而是

大大拓展了人偶积木玩具的可重复利用性以及趣味性。

[0104] 其次，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还包括手部积木元件，手部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

轴部与上肢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开孔接合可形成具有手部的人偶形态，从而增加了人偶上

肢拼接的灵活度和趣味性，形成更多样的人偶形态。手部积木元件的手掌部可进一步地设

计成内径为第三尺寸的C型钩结构，以与具有第三尺寸轴部或第三尺寸杆部的第一配件积

木元件接合，形成佩戴配件的所述人偶形态，进一步增加了人偶上肢拼接的灵活度和趣味

性。

[0105] 进一步地，不仅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之间可以接合而形成与所述人偶形态不

同的玩具形态，人偶积木玩具的组成部件也可与具有相应标准接口的外部积木体系的积木

元件相拼接，从而更增加了人偶积木玩具的可重复利用性、拼接的灵活度和趣味性。

[0106] 进一步地，上身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和腰部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的内

壁，所述内壁形成一开放空间，所述内壁上具有多根肋条形成第四尺寸母头，从而可以与具

有第四尺寸公头的外部积木元件相接合，即第一尺寸公头既可以作为公头又可以作为母

头，大大简化了积木的结构，并且同一积木元件具有了更多的拼接功能。

[0107] 头部积木元件还可以通过在其顶部设计第三尺寸开孔而与帽子积木元件或与第

一配件积木元件的第三尺寸轴部接合，或者将具有第五尺寸开孔的服装积木元件套设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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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上身积木元件的第一尺寸公头的外周，从而使人偶形态更加多样化，增加了人偶积木玩

具拼接的灵活度和趣味性。

[010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

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申请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

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

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申请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

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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